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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林钢威报道 10 月 31
日，张小姐在酒店洗完澡出浴室时玻璃门
突然碎裂，导致她身上有 20 多处划伤。 随
后，酒店方拨打 120，将她送到医院治疗，
并支付了治疗费。 事后她向酒店方索赔
5000 元，酒店方表示只赔偿 2000 元。

11 月 2 日下午， 该酒店有关负责人
称，目前双方还未协调好赔偿事宜，张小
姐表示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酒店方也表
示同意。 而玻璃门碎裂的原因尚不清楚，
酒店工程部仍在鉴定中。

10 月 29 日， 来广州出差的张小姐入
住位于白云区的同裕国际酒店。 31 日晚
10 时许， 刚洗完澡的张小姐打开玻璃门
时，“嘭”的一声响，玻璃门碎了一地 ，她
也受了伤。 根据张小姐提供的照片，浴室
内碎玻璃散落在地上， 玻璃门上的铁框
也一并掉落，地上还有点点血迹。

张小姐回忆说，“当时我感觉就像下
了一场雨一样，碎玻璃落在身上划出一道
道伤口，鲜血直流。 ”她清点后发现手臂、
大腿及胸前共有 20 多处细长的伤口。 酒
店方面随后拨打了 120， 将她送到南方医
科大学南方医院进行治疗，并支付了治疗
费用。 张小姐的病历显示，其前肢及前胸
部多处皮肤划伤， 长度 0.5cm-7cm 不等，
深至表皮，诊断结果为“皮肤裂伤”，需要
清创，第二天再到医院注射破伤风免疫球
蛋白。 张小姐表示，由于第二天要赶回到
南京，因此回到南京后花 200 多元打了破
伤风针。 她认为，此次事故对她造成一定
伤害，酒店方需赔偿其 8000 元，其中包括

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 在
遭对方拒绝后， 又将赔偿降到 5000 元，
但酒店方表示赔偿 2000 元。

11 月 2 日下午，同裕国际酒店魏远
豪经理回应称， 事发后酒店第一时间为
张小姐打了 120，送她去医院治疗，并支
付了 300 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另外，张小
姐可以将打破伤风针的账单寄到酒店，
酒店会报销该项费用。至于赔偿费用，酒
店方只能赔偿其 2000 元，但是张
小姐并不同意。 目前仍未协
调好赔偿事宜， 张小姐又
表示想通过法律途径解
决，酒店方也表示同意。
此外， 玻璃门碎裂的原
因并不清楚， 现在酒店
工程部还在鉴定中。

交 9万首付
就能买 150万元房子？
买家签约后反悔被中介告上法庭

新快报讯 记者何生廷 通讯员陈丽
红 黄煦婷报道 看似很美的 “低首付”，
往往暗藏消费陷阱。 广州的林先生看了
中介公司的推销信息， 以为只需要首付
9 万元， 就能买到一套 90 多平方米的
房。 没想到，房子没买到，反被中介公司
告上法庭。

男子房没买成却被告上法庭
2019 年 8 月， 林先生想在广州市增

城区购置一套房屋，仅有约 10 万元可用
于购房。正当其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发现
微信好友小张 （任职于某房地产中介公
司）在朋友圈里发布售房信息，其中有一
条售房广告极具诱惑力，上面载明：仅需
支付 9 万元首付款便可买到某小区内一
套 90 多平方米的房屋。

于是， 林先生通过小张及其中介公
司联系上卖方，经过现场看房后，林先生
对房屋状况表示满意， 亦与卖方达成购
房意向。 随后，林先生、卖方及中介公司
共同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中
约定总购房价为 150 万元。其中，林先生
需自行支付定金 5 万元， 剩余房款 145
万元可通过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给
卖方。

此外， 林先生还与中介公司签订了
《居间服务费支付承诺书》， 承诺向该公
司支付居间服务费 22000 元。 在三方签
订了合同之后，林先生却被告知，除已支
付给卖方的定金 5 万元外， 还要另外支
付按揭费用、税费约 20 万元，且需要提
供虚假的银行流水用于按揭。对此，林先
生拒绝支付按揭费用， 拒绝继续履行房
屋买卖合同。

卖方以林先生违约为由， 没收了其
先前支付的 5 万元， 中介公司也向法院
起诉要求林先生支付中介服务费。

原被告双方均存在一定过错
经审理，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认

为，林先生与卖方及中介公司签订的《房
地产买卖合同》 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

合同附件中的“付款方式”一项，明
确约定林先生仅需自行支付定金 5 万
元， 其余 145 万元房款均通过银行按揭
贷款支付。 该约定与林先生称中介公司
的工作人员曾告知其仅需支付 9 万元首
付款的情况基本相符， 且林先生确实仅
向卖方支付了定金 5 万元。 而林先生之
所以终止房屋交易， 是由于后期被告知
要提供虚假的银行流水资料并支付高额
按揭费。

法院认为 ，150 万元的总房价中有
145 万元可通过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这
明显与银行的房屋按揭贷款政策不符，
林先生作为购房人理应知晓上述合同约
定的意图， 中介公司作为专业的居间方
更应预见可能产生的后果。

因此，本案中的原、被告双方均存在
一定过错， 皆应对房屋买卖交易无法继
续履行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近日， 增城法院通报了此宗案件的
判决结果，中介公司关于林先生按《居间
服务费支付承诺书》 支付居间服务费
22000 元及违约金的请求理据不足，不
应予以支持。 但考虑该公司对于促成林
先生与卖方达成房屋买卖的合意确实做
了较多前期工作， 且林先生对于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故判
决林先生向中介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
2000 元。

新快报讯 记者何生廷 通讯员云
法宣报道 60 多岁的陈某在马路边坐
了许久后，突然扑向一辆正常行驶的货
车，当场被碾压身亡。 事后，家属将司机
及保险公司等诉至法院， 索赔 16 万余
元。 这到底是意外还是自杀？ 法院会如
何判断呢？

11 月 4 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通报了此案件，最终认定该事故系陈某
故意行为造成，其应对自身危险行为导
致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陈某家属要求赔偿
的诉讼请求。

死者家属告上法庭索赔 16万余元

2019 年 9 月 26 日下午， 司机小丁
驾驶货车以 6.4km/h 的速度行驶至横
滘二路附近某路口时，一直坐在路边的
陈某突然起身，从路边扑倒在货车右侧
车底，被货车碾压当场死亡。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
二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陈某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
任，小丁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 陈某的家属诉至法
院，要求小丁、车辆车主（同时也是小丁
的雇主）某物流公司、承保交强险和商
业险的保险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双
方当事人对于陈某事发时是否属于故
意碰撞机动车制造交通事故存在较大
争议。

陈某的家属称，虽然交警部门认定
是由陈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依照相

关法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在事故
中负全部责任的， 减轻机动车方赔偿
责任时减轻比例不超过 80%，故被告方
应承担至少 2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各
项损失共计 161030 元。

司机小丁称， 事发时是按交规行
驶的， 且当时已经注意到陈某坐在路
面，为安全起见，其采取了减速措施缓
慢行驶， 是陈某趁车辆拐弯时突然钻
进车底的。 物流公司也认为是陈某故
意制造交通事故， 且该公司已向家属
垫付了 3 万元。

保险公司认为， 陈某故意制造交
通事故， 驾驶员尽到了谨慎驾驶的义
务，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保险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

存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可能性

在庭审中，陈某的妻子、儿子均表
示，陈某生前没有重大疾病，没有精神
疾病，没有家庭矛盾，也没有外债仇人
等非正常的因素， 且也没有购买相关
的意外保险， 在事故中也没有发现陈
某有书面的遗嘱等自杀的迹象， 交警
部门的整个事故责任认定均没有认定
为受害人属于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陈某的家属认为， 陈某可能是因
为身体不舒服，而在事发地点休息，然
后刚好在事发的时间因血压上升或其
他原因导致身体无法支撑而向前扑倒
在车轮处， 该情形同样无法在本案予
以彻底的排除。

根据事发时的视频监控显示 ，陈

某在事故发生前提前 30 多分钟坐在事
发路口路边，且一直未离开。 货车前轮
已经过后，陈某突然起身，双手向前伸
直，扑倒在正在行驶的货车车底。

白云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存在故
意制造该起交通事故的高度可能性，陈
某的家属未能对他一系列异常行为作
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而司机及保险公
司认为陈某涉嫌故意制造案涉交通事
故，相较于陈某家属的解释明显更具有
说服力和可能性。

白云法院认为，陈某作为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坐在机
动车道路边的行为，本身就存在引发交
通事故的隐患，且应当能够预见突然扑
向正在行驶中的货车车底具有的高度
危险性，但其仍然实施了上述一系列的
行为，可见其主观上存在制造交通事故
或放任交通事故发生的故意，其行为已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自
己造成不可挽回的人身损害的同时，亦
严重妨碍了道路交通安全。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损害是
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
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
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
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
赔偿责任。 ”

该事故系陈某故意行为造成，其应
对自身危险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故法院于今年 9 月
16 日作出判决， 驳回陈某家属要求赔
偿的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均
服判息讼，未上诉，现已生效。

酒店浴室玻璃门碎裂
房客身上多处被划伤
玻璃门碎裂原因尚不明，酒店称赔偿事宜暂未谈妥

六旬男子扑向货车被碾身亡 法院认定死者需自担责任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公
益律师廖建勋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消费者入住酒店，与酒店成立服
务合同。作为服务的提供方，酒店有责
任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酒
店提供的服务有瑕疵， 导致消费者受
伤，酒店应该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

廖建勋认为，张小姐提出的赔偿
主张是合理的。 这是基于所有的医

疗费用、误工费、交通费用而提出的
赔偿， 并且划伤可能会在人体表面
产生一定疤痕，会有一定的伤害 ，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合理的 。 如
果酒店方不答应张小姐的赔偿主
张， 她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提出请求，
要求消协介入调解， 也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酒店承担全部的赔
偿责任。

酒店提供的服务有瑕疵应承担完全赔偿责任

■张小姐身
上伤痕累累。

■浴室内碎玻璃散落
在地上，地上还有点点
血迹。


